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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28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1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同概况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与聊城市晟源

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于 2017年 8月 21日签订了聊城市

车管所科目二科目三驾考设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6,186,158.00元。

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经评标委员会确定

公司为中标人。 

二、合同内容 

1、合同标的 

科目二科目三驾考设备。 

2、交易总金额 

人民币 16,186,158.00 元。 

3、结算方式 

科目二考场与控制中心安装调试完毕并达到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初试验收

合格后，支付 60%货款，科目三考场安装调试完毕并符合买方使用要求后，支付

30%货款，余 10%货款作为质量保证金，满 1 年质保期后支付尾款。 

4、交货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中标人 5日内安排技术员对土建工作指导，具备安装条件

后 65日内供货完毕。 

5、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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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合同，除买卖双方签章，还应满足以下条件时合同生效： 

（1）卖方应提交：招标代理服务费。 

6、质保期 

质保期 5年（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7、验收 

（1）货物运抵使用单位由使用单位进行验收以确保货物的品牌、型号、配

置等符合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要求；安装调试完毕后正常使用，中标人向使用

单位提出货物的报检申请。使用单位对中标人提供的货物报审表及其质量证明文

件进行审核，并对提供的实物进行检验出具验收报告。必要时，使用单位可委托

相关检验机构对中标货物进行技术、质量检验。对检验或验收不合格的货物，中

标人应在限定时间内更换成合格的货物。 

（2）对货物的质量问题，买方应在实际发现之日起 5日内向卖方主张权利。 

8、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聊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年度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3、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

同对方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

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特此公告。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1日 


